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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司规〔2023〕2 号

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司法行政机关

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

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 号），规范司法行政

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，现将《广东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

裁量权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印发你们，请结合以下要求一

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从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加快

建设法治政府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

认识落实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的重要意义，严格规范实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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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，积极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推动以更高执法水平服务高质

量发展。

二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，应当依照《行政处罚

法》《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以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，对照《基准》列明的违法程度、裁量情节以及对应的

裁量标准，作出与违法行为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

当事人主观过错相当的行政处罚决定。对违法行为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主观过错相同或者相似的违法行为，

应当对照《基准》作出处罚种类和裁量幅度基本一致的处罚决定，

确保同类违法行为同类处理。

三、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的不予处罚、

从轻处罚、从重处罚、减轻处罚情形，但《基准》尚未明确具体

裁量标准的，按照下列规则处理：

（一）依法符合不予处罚条件的，不予处罚。

（二）依法符合从轻处罚条件的，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范

围内，选择《基准》中较轻的处罚种类和幅度。

（三）依法符合从重处罚条件的，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范

围内，选择《基准》中较重的处罚种类和幅度。

（四）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，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以下实

施行政处罚。当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且存在处罚幅度的，在该

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减轻处罚；对应当并处多种法定处罚种类的，

不予并处。实施减轻处罚的，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

决定。

四、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认为适用《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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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》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可能导致明显不当、显失公平，或者适用

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调整适用的，按程序报请省司法厅批准

后调整适用。批准材料应当作为执法案卷材料归档保存。县级以

上司法行政机关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在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细化量化《基准》中的处

罚裁量情节和裁量标准，但不能超出《基准》划定的阶次或者裁

量幅度。

五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下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和

监督，适时选编、发布适用《基准》典型案例，复制推广执法经

验做法。

六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全面上线应用广东省一体化行政执

法平台，推进行政处罚裁量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。

七、《基准》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机关文件对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适用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广东省司法厅

2023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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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司法厅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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